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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及服务协议 1 

 

暂托幼儿服务  

（中文译本）  

 

本《津贴及服务协议》（《协议》）涉及以下三种作为学前机构

（包括幼儿中心及幼儿园暨幼儿中心）辅助服务的服务类别（如适用）： 

(1) 于学前机构提供附有家庭支援活动的暂托幼儿服务  

(2) 于学前机构提供的暂托幼儿服务  

(3) 于学前机构的暂托幼儿服务单位（增值）提供的家庭支援活动  

(A) 服务定义  

(1) 简介  

 暂托幼儿服务是在上述机构按全日、半日或节数等形式提供的

短期幼儿照顾服务。  

(2) 大部分暂托幼儿服务单位亦为六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照顾者提

供家庭支援活动。  

(3) 目的及目标  

 暂托幼儿服务的目的及目标为：  

 (a) 提供一个安全网，在家长／照顾者须离开居所处理不同个

人事务或突发情况时，为幼儿提供安全处所；以及  

 (b) 尽量减低幼儿被独留不顾的风险。  

(4) 家庭支援活动的目的及目标是加强家长／照顾者对安全和妥善

照顾幼儿的意识和理解。  

 

 
1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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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性质及内容  

 接受暂托幼儿服务的幼儿将会获得与上述学前机构提供的日常

活动程序相同的照顾和活动。有关活动须配合幼儿的年龄和发

展。机构会密切照顾和关注幼儿，以尽量减低他们适应新环境的

困难。  

(6) 为幼儿的家长／照顾者提供家庭支援活动，加强他们对安全和

妥善照顾幼儿的意识和理解。家庭支援活动将采用有组织的小

组／活动／社区活动的形式进行。  

(7)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包括︰  

 (a) 暂托幼儿服务的对象与上述学前机构服务的幼儿属同一年

龄组别，并因其家长／照顾者须处理突发情况或其他事务

而有临时照顾需要。  

 (b) 家庭支援活动的对象为六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照顾者，而

该等幼儿不一定是上述学前机构的现有服务使用者。  

(B) 服务表现标准  

(8)  基本服务规定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基本服务规定：  

 (a) 暂托幼儿服务的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以及星期六上午 8 时至下午 1 时（上述学前机构的认

可学校假期 2除外）；  

 (b) 合资格幼儿工作员及／或合资格幼稚园教师和支援人员是

暂托幼儿服务的基本职员；以及  

 
2 指上述学前机构在已获有关当局核准的学校行事历上订明不会开放的日子，包括职员

年假，以及举办旨在鼓励家长参与的特别活动 (例如家长日／家长会、亲子活动、开

放日、毕业典礼、节日庆祝活动／户外活动等 )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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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所有服务必须符合《幼儿服务条例》、《幼儿服务规例》

及相关办学手册的规定。  

(9)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服务量  

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的出席备 注 2 率备 注 1  50% 

2 一年内以有组织的小组备 注 4／活动／社

区活动备 注 5 形式提供的家庭支援活动备 注

3 数目  

4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  

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家长／照顾者认同服务能为幼

儿提供适切照顾服务的百分比备 注 6  

70% 

 

(10)  服务质素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C) 津助  

(11)  本服务由社会福利署（社署）按服务营办者获发津助的模式，通

过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或传统津助模式提供津助。津助基准载于

社署发出的通知书内。服务营办者必须遵从社署发出的最新《整

笔拨款津助手册》、最新《社会福利资助指引》（只适用于按传

统模式获发津助的服务营办者）、通告、指引、管理信函及相关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 4 - 

通函中所载列的津助规则。政府不会承担因本服务所引致而超

出社署核准津助金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  

(12)  津助金额已考虑员工的个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资格人员的公

积金），以及适用于营办本服务的其他费用（用以支付其他所有

相关营运开支，包括公用事业的收费、活动支出及行政费用、小

型维修及保养开支、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等）及认

可收费（如有的话）。  

(13) 接纳《协议》后，按整笔拨款模式获发津助的服务营办者将每月

获发津助，而按传统模式获发津助的服务营办者则每季获发津

助。  

(D) 有效期  

(14) 本《协议》于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本《协议》的

任何条款或条件，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所指定的

方式和时间作出相应的补救，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服务营

办者发出通知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协议》。  

(15)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

办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

的要求。  

(16) 《协议》是否获续期，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引、服务需要和服务

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配本服务的权

利。  

(17)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社署可立即终止《协议》：  

 (a)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

安全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b)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协议》不利于国家

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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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  

(18)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所载

列的规定，以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如有的

话）。如这些文件内容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  

(19) 如出现任何因《协议》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争议或分歧，社署及服

务营办者须先根据当时适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调解规则》

进行调解。如上述争议或分歧未能透过调解得到解决，社署或服

务营办者可就此提起诉讼／仲裁。社署及服务营办者同意香港

法院对上述争议或分歧具有专属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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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备注 1  一年内出席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 
全年总出席人次  

× 100% 
名额数目  × 全年营运的总节数  

 

备注 2  出席指每节接受服务的幼儿人数。每 2小时的暂托幼儿服务

作半节计算。半天服务作 1节计算。全日服务作 2节计算。  

备注 3  每个活动／环节应持续至少 1小时，并至少有 6名参加者。  

备注 4  每 2节小组作一个家庭支援活动单位计算。  

备注 5  指针对特定目标而举办的小组／活动／社区活动，旨在加

强家长／照顾者对妥善和安全照顾幼儿的意识和理解。这

些活动可以是一次性（服务大量参加者）或分开多节（服务

至少有 6名参加者的小组）。  

备注 6  这项服务成效指标是透过特定问卷量度，而问卷的调查对

象是曾在该财政年度内使用暂托幼儿服务的幼儿的家长／

照顾者。问卷须于每个财政年度的 3月 31日或之前填写。一

年内的比率计算方法如下：  

= 

在该财政年度内填妥的问卷中，  

家长／照顾者认同服务能为幼儿  

提供适切照顾服务的问卷数目  
× 100% 

在该财政年度内填妥的问卷总数  
 

-  完  -  

 


